附件1
国际客协修改和补充事项

	序号
	条
	项、款
	提案内容

	1
	第2章
第10条“乘车票据的有效条件”
	第1款
	删除“针孔”字样，整款表述如下：
“第1款 客票有效期为2个月，除非适用的运价规程另有规定。
承运人可通过双边或多边协议缩短或延长有效期。
客票有效期起算日期规定如下：
——如无卧铺票或针孔打码（戳记），自旅客表明并由合同承运人（售票处）在客票上注明之日起算。办理客票日期与客票有效期起算日期之间的间隔天数不得超出承运人规定的乘车票据预售期限。
——如卧铺票或客票上有针孔打码（戳记），自发送旅客当日起算。
客票有效期截止日期规定如下：
——无卧铺票或针孔打码（戳记）时——截至由适用的运价规程或者由双边或多边协议确定的客票有效期最后一日的24时；
——有卧铺票或针孔打码（戳记）时——根据所载的旅客到站日期和时间的信息。” 

	
	
	第2款
第2项
	表述如下：
“2. 如车上未向旅客提供席位，则延长至可向旅客提供席位的下最近一趟列车发车到达旅客目的站之时；”

	2
	[bookmark: _Toc445263684]第2章
第16条
携带品和动物的运送

	第5款
	表述如下：
“第5款 在外交信使占用的单独包房内，允许免费运送200公斤以内的外交邮件和行李。在这种情况下，应按全价支付包房内所有铺位数的票价。同时，超出上述免费运送携带品标准的外交邮件，应按适用的运价规程规定的费率支付行李运费，并作为手提行李办理。”

	3
	第5章
第35条“运送费用的退还”
	第3款



	表述如下：
“第3款 如由于旅客、发送人不得已原因（因死亡、疾病，发生不幸事故时）变更了运输合同条件，则根据本条第2款退还按适用的运价规程计算的乘车票据和运送票据下列票价：，但手续费除外。
1. 根据本条第2款退还乘车票据和运送票据票价，但手续费除外。
2. 对下列情况，对单人或团体客票，在扣除已使用客票的全价票款后，再办理退还：
——按旅客往返乘车享受减成办理的客票，单程未使用；
——团体票，但实际乘车的成年旅客人数少于适用的运价规程中规定的享受减成标准。
3. 对按旅客往返乘车享受减成办理的单人或团体客票，在某些国家境内往返方向部分未使用时，不扣除全价票款，退还相应票价。
不得已原因的举证由旅客、发送人负责。如果旅客、发送人无法证明系不得已原因，承运人按照本条第4款退还运送费用。”

	
	
	新第5款
	新增第5款表述如下：
“第5款 如运输合同条件的变更系本条第3款和第4款所述的旅客原因造成，则对于按适用的运价规程办理的享受减成的乘车票据，应按以下方式办理退还：
1. 对下列情况，对单人或团体客票，在扣除已使用客票的全价票款后，再办理退还：
——按旅客往返乘车享受减成办理的客票，单程未使用；
——团体票，但实际乘车的旅客人数少于适用的运价规程中规定的享受减成标准。
2. 对按旅客往返乘车享受减成办理的单人或团体客票，在某些国家境内往返方向部分未使用时，不扣除全价票款，退还相应票价。
如运输合同条件由于本条第3款和第4款所述原因发生了变更，且符合本条第4款第1项规定的期限要求，卧铺费（单人或团体）应予退还。” 
后续条款的序号相应变更。

	4
	附件1
“国际客协参加方办理国际联运活动受限人士乘车联系信息一览表”

	
	补充有关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信息：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电话：(+085) 021-891888 老铁联络中心: 08:00–17:30
www.laonationalrailwaysfreight.com
邮箱： 
Laonationalrailways@gmail.com
邮箱：
transportation.Inre2@gmail.com
万象市塞色塔县坎萨瓦村”

	5
	[bookmark: _Toc445263732]附件第2号
邮政部门专运物品一览表

	
	补充有关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信息：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信件及类似物品；”

	6
	附件第3号
[bookmark: _Toc445263733]审查赔偿请求的机构地址一览表

	
	补充有关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信息：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公共工程与运输部铁路司
电话：(+856) 021-414539
邮箱：railways.mpwt.la@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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